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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11月18日

(2021)浙0102民初7323号
寿剑钢:本院受理原告周光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民事裁定书(转普、保全)、开庭传票及
原告提交的证据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2月11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笕桥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3808号

陈帆：本院受理原告樊凯峰与陈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102民初3808号民事判决书、敦促自动履行生效裁判
文书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敦促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3841号

范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偕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章俊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2民初3841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185号

刘宁平：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8185号原告陈
平刚与被告刘宁平、林国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刘宁平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15日上午9:10在本院诉
调中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636号

梁虹：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8636号原告江
振斩与被告梁虹劳务合同纷一案。现依法向梁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17日上午9:30在本院诉调
中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794号

孙鑫琦:本院对原告宋佳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3794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
取5900元,由原告宋佳辉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29号

江西银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王美英、周剑、陈奕昕：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2021)浙0108民初4329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
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
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2月10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445号

田野：本院对原告浙江安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08民初4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建平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安达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代偿款57892.91元，并支付违约金(其中至2021
年7月22日的违约金为841.48元,此后违约金以57892.91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
被告田野对上述刘建平应支付原告浙江安达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57892.91元代偿款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
原告浙江安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4元,由被告刘建平负担,
被告田野对其中的624元部分负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542号

叶宇浩：本院受理原告刘祥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1)浙0108民初4542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10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506号

李林芝、苏忠露、王海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林芝、苏忠露、王海斌追偿权纠
纷一案，由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
月5日立案，后因该院被撤销，由本院继续审理,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2506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李林芝、苏忠露、王海斌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代偿款148205.56元；2.被告李林芝、苏忠露、王海
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资金占用费24947.94元（以148205.56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12%，自2020年2月26日计算至2021年7
月15日，之后以148205.56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3.被告李林芝、苏忠露、王海斌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律师费3000元、公告费650元；4.驳回原告浙江晨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8元（已
减半），由被告李林芝、苏忠露、王海斌负担。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789号

何志梁：原告华星耀诉被告何志梁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由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因该院被
撤销，由本院继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191民初278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1.被告何志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华星
耀借款40000元；2.被告何志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华星耀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8元（已减半），由被告何志
梁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3577号

俞杰（浙江省诸暨市暨南街道淀荡畈村）：本院受理
原告王咸宜、王艺艺、陈玉莲诉被告俞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2民初3577号
民事判决书（被告俞杰应归还原告王咸宜、陈玉莲、王艺艺
借款5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该息以500000元为基
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即3.85%自2021年6月
17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前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被告俞杰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被
告俞杰负担。限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998号

张丽萍：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张永平与被告张丽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在户
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张永平提出诉
讼请求：原告请求被告归还本金10000元，且要求被告支付
利息1200元（利息从2021年2月8日至2021年10月8日
止，按月利率1.5%计算，即每月150元，合计1200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02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
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707号

陈江洪（男，198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分
水镇三溪村兑口桥一组）：本院受理原告申屠中平诉被告陈
江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
书。原告申屠中平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
50000元并支付2020年8月20日前的利息18000元，以及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
的利息。支付律师代理费4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2月10日9时00分在本院分水法庭第三法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4255号

李海明、张根花：原告汪胜贵诉李海明、张根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17日上午10时在第三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863号

上海恒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崔军
波诉被告上海恒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78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确认原告崔军波与被告上海恒屋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于2018年10月31日签订的《物业委托管理经营合同》
于2021年11月2日解除；二、被告上海恒屋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支付原告崔军波年固定保底租金46800元，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完毕。案件受理费945
元，减半收取472.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54元，共计
1026.5元，由被告上海恒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453号

肖春蓉（公民身份号码：5109211969****6025）：
原告唐宁珠与被告肖春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
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
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叁万元整；二、一切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8日10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936号

陈枫（公民身份号码3326011970****0019）：本院
受理原告赵跃能诉被告王力军、陈枫、郭巍、王培华、第三人宁
波民代通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8090号
周菡琼（公民身份号码：3309031981****1326）：

本院受理的原告卢海诉被告周菡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
民初80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菡琼归还原
告卢海借款77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5月1日起至款
项实际付清日止以本金77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
算的利息和违约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1500元，减半收取57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400元，由被告周菡琼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178号

徐亦沛（公民身份号码：332625********6011）：
本院受理的原告于大新诉被告徐亦沛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当事人诉讼须
知、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清偿货款68940元及逾期
资金占用费（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
二、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月
17号上午9:00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051号

杨选武（公民身份号码3504241970****1038）；
廖文英（公民身份号码3504241977****0223）：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东支行与被告杨选武、廖
文英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90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杨选武、廖文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偿还原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东支行信用卡本金182197.82
元，利息162853.53元（利息暂算至2021年7月29日，之后
的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至款
项清偿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6476元，减半收取3238元，由被告杨选武、廖文英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104号

杨锦峰（公民身份号码3602811987****193X）：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好博门窗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杨锦峰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91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限被告杨锦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宁
波好博门窗科技有限公司价款25099元。若被告杨锦峰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427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杨锦峰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426号

瞿成武：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阿胜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与被告瞿成武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3426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717号

胡文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胡文强、高安市华磊汽运有
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春中心支公
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744号

宁波市海曙区陈艳红市井火锅店、尹成达：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纤夫食品有限公司与宁波市海曙区陈艳红
市井火锅店、尹成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
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1.被告宁波市海曙区陈艳
红市井火锅店、尹成达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
宁波纤夫食品有限公司货款4948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案件受理费1037元，减半收取计
518.50元，由宁波市海曙区陈艳红市井火锅店、尹成达
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463号
李学良（公民身份号码：3421281952****0917）：

本院受理原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公司
与被告李学良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546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李学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
赔偿原告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公司保险
金损失47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被告李学良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028号

阜阳市和畅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陈豹、阜
阳市和畅物流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阜阳市颍泉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
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6民初60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撤诉。本案受
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904号

王红涛（公民身份号码：3412041987****2216）：
本院受理原告彭彪与被告王红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
令：1、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本金180000元，并支付自
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15%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2
月21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563号

尹喜华（公民身份号码：4305211968****8481）：
原告宁波浩鲜菜篮子配送有限公司与被告尹喜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55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尹喜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浩鲜
菜篮子配送有限公司货款25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诉讼费438元，减半收取21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869元，由被告尹喜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564号

尹喜华（公民身份号码：4305211968****8481）：
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春晓五谷香超市与被告尹喜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55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尹喜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北
仑区春晓五谷香超市货款1386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
案诉讼费147元，减半收取73.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723.50元，由被告尹喜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052号

丁少梅：本院受理原告邱国英与被告丁少梅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等材料。原告
诉请：要求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16000元；要求被告支付从
2021年6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迟延履行所产生
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七日内，对原告诉讼请
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七日内。本
案决定由审判员田明芳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
2022年1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执异157号

宁波尚林禾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童强：在本
院执行的宁波尚林禾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邹怀
宽、杨再华、童强追偿权纠纷一案中，申请人上海翀瑞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的申请执行
人。经审查，本院已作出（2021）浙0212执异157号执
行裁定书，裁定变更申请人上海翀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为（2020）浙0212执1013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复议。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186号

王艳：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王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2186号民事判
决书等。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602号

陈洪、陈冬琼：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陈洪、陈冬琼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12
民初12602号民事判决书等。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525号

刘青丽：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灵水暖空调配件有限公
司与被告成都宇鸿暖通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王勇、刘青丽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2月15日上午09时00分在宁
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172号

王道委：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王道委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3172号民事判决书
等。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174号

黄鑫、杨旭：本院受理原告翟海山与被告宁波启集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信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黄鑫、杨旭、
郑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
加被告申请书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月28日09时45分
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884号

重庆信威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信威通信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吉品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重庆信威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信威通信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288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
讼费用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438号

江苏奥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孙听兴、沈超群：本院受
理原告冯苏州与被告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江苏奥邦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孙听兴、沈超群、第三人黄鸿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3438号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你方可
在上诉状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7766号

乐国平（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前盐169号，
公民身份号码330902195803068713）：本院受理的
（2021）浙0225民初7766号原告张文定与被告乐国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诉请判令：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08000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
7766号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1月24日上午9：00在象山县人民法院速裁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7753号

孙炳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祜村孙家埭30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870402557X）：本院受理
的（2021）浙0225民初7753号原告程露与被告孙炳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诉请判令：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110000元及利息17600元（利息暂计至2021年9
月30日，此后利息按年利率12%的标准，计付至付清之日
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7753
号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
月27日上午9：30在象山县人民法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713号

柳开应（公民身份号码：5222211993****4611）：原
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柳开应、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
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
定，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柳开应立即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99800元；2.
判令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在保
险责任范围内优先赔偿上述损失；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2月14日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